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3-2 

 
註  1  

 
此 項 申 請 可 在 商 標 註 冊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提 交 。 已 註 冊 的 商 標 不 能 分 開 。  
 

 
 

01 擬 分 開 的 申 請 編 號 (註  1)  
 
 

 
 
 

 
 

 
02  註 冊 申 請 人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 

 
 
 
 

  

 

 
 
註  2  

 
你 不 可 在 同 一 份 表 格 內 同 時 分 開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及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。 如 分 開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， 請 按 適 當 情 況 ，

填 寫 04 至 08 部 分 。 如 分 開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， 可 在 多 類 別 申 請 內 分 開 類 別 及 說 明 ， 或 在 單 一 類 別 申 請 內 分

開 有 關 說 明 。 如 需 修 訂 原 來 的 類 別 及 貨 品 及 服 務 說 明 ， 請 填 妥 商 標 表 格 第 T5A 號 。  
 

 

 
 
註  3  

 
請 將 擬 分 開 的 申 請 加 上 編 號 。 例 如 ， 原 來 的 申 請 包 括 類 別 9、 16、 35 及 42， 可 把 這 項 申 請 分 為 兩 項 ， 一 項

申 請 包 括 類 別 9、 16 及 35， 另 一 項 是 類 別 42 的 獨 立 申 請 。 你 須 把 第 一 組 (類 別 9、 16 及 35)列 為 分 開 的 申

請 “1”， 並 把 第 二 組 (類 別 42)列 為 分 開 的 申 請 “2”。  
 

 

 

 
03 指 出 此 項 要 求 是 否 涉 及 分 開 貨 品 ／ 服 務 的 說 明 (註 2)  或 分 開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。  

    (只 可 在 下 開 其 中 一 個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) 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           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(選 此 項 者 ， 請 填 寫 07 及 08 
                 部 分 及 表 格 第 T3S 號 )           

  
 

04 指 出 此 項 要 求 下 分 開 的 申 請 的 數 目 (註 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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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 

請 順 次 序 填 寫 類 別 編 號 及 列 出 符 合 該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 
 

  
分 開 的 申 請 1：  
類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  
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說 明 ：  
 
 

 

 
  

 
分 開 的 申 請 2：  
類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 

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說 明 ：  
 
 

 
 

  
分 開 的 申 請 3：  
類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 
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說 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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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 如 你 在 原 來 的 註 冊 申 請 (表 格 第 T2 號 )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， 則 請 就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填 報 優 先 權 詳 情 。  
 
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 國 家 ／ 地 區 ／ 地 方  申 請 編 號  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年 年 年 年 )  (如 知 道 )  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1：  
 
 

 
 
 
 

  
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2：  
 
 

 
 
 
 

  
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3：  
 
 

 
 
 
 

  

 

 

 
 
註  4 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的 詳 情。請 注 意，郵 政 信 箱 或「 轉 交 」地 址 恕 不 接 受。你 提 供 的 送 達 地 址 ，

將 視 作 取 代 先 前 提 交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理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 香

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行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
07 簽 署  
 
   我 ／ 我 們 確 認 已 閱 讀 及 明 白 第 一 頁  “重 要 須 知 ” 的 內 容 。 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年 年 年 年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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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4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來 檔 編 號  

 
 

 
     電 話 號 碼    

 
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 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 

 
 

 
 09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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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3S 號 
 

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( 註 5 )  

分 開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 
請 就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放 入 商 標 圖 示 。 (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須 獨 立 提 交 本 表 格 第 T3S 號 )  

 
 

 
註  5  

 
每 項 有 關 分 開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的 分 開 的 申 請 須 連 同 一 份 表 格 第 T3S 號 一 併 提 交 。 例 如 ， 原 來 的 申 請 包 括 甲 、

乙 、 丙 及 丁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， 可 把 這 項 申 請 分 為 兩 項 。 一 項 申 請 包 括 甲 、 乙 及 丙 商 標 ， 另 一 項 是 丁 商 標 的 獨

立 申 請 。 你 須 提 交 兩 份 表 格 第 T3S 號 ， 一 份 載 有 甲 、 乙 及 丙 商 標 ， 另 一 份 則 載 有 丁 商 標 。  
 

 
 
註  6  

 
請 將 分 開 的 申 請 加 上 編 號 。 以 註 5 的 情 況 為 例 ， 你 應 提 交 兩 份 表 格 第 T3S 號 ， 在 第 一 份 表 格 (甲 、 乙 及 丙 商

標 ) “分 開 的 申 請 ”一 欄 填 上 數 字 “1”， 並 在 第 二 份 表 格 (丁 商 標 )的 同 一 欄 填 上 數 字 “2”。  
 

 
 
 10 擬 分 開 的 申 請 編 號  
 
 
 

  
 
 
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︰ (註 6)  
 

 
 

 

   商 標 ︰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原 來 註 冊 申 請 (表 格 第 T2 號 )所 申 請 的 類 別 總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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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 如 你 在 原 來 的 註 冊 申 請 (表 格 第 T2 號 )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， 則 請 就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填 報 優 先 權 詳 情 。 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    

 
  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            國 家 ／ 地 區 ／ 地 方              申 請 編 號  
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年 年 年 年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如 知 道 )  
 


